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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1.1 議事規則委員會是立法會轄下一個根據立法會

《議事規則》第 74條設立的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共有 12名委員，包括主席謝偉俊議員、副主席梁美芬議員
及另外 10名委員，全部由立法會主席按照內務委員會
(“內會 ”)的建議任命。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1.2 議事規則委員會的職能是檢討《議事規則》及委員會

制度，並因應需要向立法會提出修改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

可研究任何由立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或立法會主席交付，

或由議事規則委員會本身成員提出有關立法會行事方式及

議事程序的事宜。  
 
1.3 在 2025年 1月至 10月的報告期內，議事規則委員會
曾研究以下4項優化立法會運作的建議：  
 
 建議1：  完善立法會議員履職制度；  
 建議2：  優化委員會運作；  
 建議3：  簡化委員會選舉程序；及   
建議4：  《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行文或技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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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優化立法會運作  
 
2.1 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議員都會總結經驗，檢討

和優化議會運作。立法會於2025年進行了一籃子檢討，包括
完善議員履職制度、引入《立法會議員守則》(“《議員守則》”)，
以及優化委員會運作，以進一步提升議會的效益和透明度。

議事規則委員會於 2025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考慮並同意
下述4項優化建議：  
 
建議1：完善立法會議員履職制度  
 
2.2 作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管 治 團 隊 的 重 要 組 成

部分，議員充分意識到須以更高標準要求自己。議員認同

須制訂一套清晰完善的守則，以協助議員加強自我監督、

自我完善、更好履職、更好發揮立法會的憲制職能。  

 
2.3 《議員守則》是在參考了行政會議成員、政治委任

官員、區議員及公務員的履職安排及相關行為守則或指引，

並在現行《議事規則》的基礎上擬訂，旨在全面及有系統地

整合和優化現有規範，訂明對議員行為操守及工作表現的

要求，引入按議員不當行為嚴重程度而釐定處分的機制， 1

並優化議員利益申報機制等。  
 
2.4 議事規則委員會審視了《議員守則》並同意，為配合

《議員守則》的執行，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職能須

擴大，並改稱為 “立法會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議員
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同意修訂其現行處理投訴的程序，以及

更新並合併現行的《個人利益登記指引》和議員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  
 
2.5 為有效落實整套完善履職制度的建議，議事規則

委員會同意：  
 

(a) 尋求立法會批准，授權在監察委員會下委任的
任何調查小組委員會，可行使監察委員會作為

                                            
1 若屬較嚴重的個案，而就建議處分提出的議案獲立法會通過，涉事

議員可被暫停職務，停職期間不獲發酬金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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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委員會在《立 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 9(1)條下
已擁有的傳召權，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 
 

(b) 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相關條文；及  
 

(c) 修訂《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20A條， 2令現行

被暫停職務的議員在停職期間不獲發酬金及

津貼的安排，適用於所有根據《議 事規則》

被暫停職務的議員，包括違反《議 員守則》

而被暫停職務的議員。  
 
建議2：優化委員會運作  
 
2.6 經審視事務委員會轄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 (“事務
小組 ”)的成員組合 3及委員會職務訪問 (包括在香港或香港以
外地方的職務訪問 )的安排後， 4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兩項

優化建議： (i)容許非事務委員會委員加入事務小組，以及
(ii) 優化委員會職務訪問的安排 5。建議重點如下：  

 
(a) 容許非事務委員會委員加入事務小組，但加入

的事務委員會委員人數須多於加入的非委員

人數；同樣地，若委員會邀請非委員參加其在

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職務訪問，參加的委員

人數須多於參加的非委員人數 6；  
 

                                            
2 修訂《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建議由政府當局以法案形式提出。  
3 根據《議事規則》第 77(9)及 (9A)條，每一事務小組須由不少於 3名及

不多於 20名委員組成，其委員必須為相關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換言之，
現時即使事務小組有席位空缺，有興趣的非委員也不能加入。  

4 根據《內務守則》第 29(d)條，在香港進行的職務訪問最少須有 3人參加，
但對參加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職務訪問的最少人數，或訪問團

(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 )的成員組合，則並無規定。  
5 不包括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的職務訪問。  
6 就在香港進行的職務訪問而言，如已符合下文第 2.6(b)段有過半數

委員參加的門檻，可適當放寬參加的委員人數須多於參加的非委員

人數的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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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高事務小組及委員會職務訪問的最低人數
門檻至必須有過半數委員參加 (以委員會實際
委員人數按比例計算 )；及  

 
(c) 若有委員退出事務小組或職務訪問，導致未能

符合上文 (a)或 (b)段的規定，退出者須安排
另一名委員替補其委員席位 /參與職務訪問。
若退出者未能安排另一名委員替補：  

 
(i) 就事務小組而言，考慮到事務小組的輪候

機制及運作安排均須內會決定，由事務

小組主席在徵詢內會主席後，決定事務

小組應否繼續或終止運作；  
 

(ii) 就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職務訪問而言，
考慮到該等職務訪問須獲得內會批准，

由訪問團團長 (如沒有團長，則由委員會
主席 )在徵詢內會主席後，決定應否繼續
出發、押後或取消訪問；就在香港進行的

職務訪問而言，由委員會主席作有關

決定；及  
 

(iii) 秘書處會將退出職務訪問議員的姓名及
其退出原因記錄在案。  

 
2.7 因應上文第2.6(b)段的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同意
將內會轄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最低人數門檻，相應提高

至不少於 11名委員 (即該等小組委員會 20名委員人數上限的
過半數 )。  
 
2.8 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對《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

的相關條文作出相應修訂，以落實上述優化委員會運作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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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3：簡化委員會選舉程序  
 
2.9 為理順及精簡政府帳目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 7、議事規則委員會，以及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

事宜委員會的選舉程序，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以下簡化選舉

程序的建議：  
 

(a) 委員選舉的程序 8：參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成員選舉程序，以及選舉立法會議員出任諮詢 /
管治團體成員的程序：(i)委員選舉在全體議員
均可參與的會議上進行，而不在內會會議上

進行。選舉日期由立法會代理主席決定；及

(ii)若接獲的有效提名數目等於或少於 9席位

數目，便會以書面通知全體議員選舉結果，

無需舉行選舉會議；  

 
(b) 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 10：參照立法會其他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程序，例如事務委員會
及法案委員會： (i)正副主席選舉不在內會
會議上進行，而是由相關委員會當選委員中
排 名 最 先 的 議 員 召 開 選 舉 會 議 ； 及
(ii)如正副主席各只接獲一項有效提名，便會
以書面通知委員選舉結果，無需舉行選舉
會議；及  
 

(c) 獲內會通過的選舉程序 11：除非有修訂，否則
無需在每屆立法會開始時重新將選舉程序
提交內會通過。  

                                            
7 由 於 擴 大 議 員 個 人 利 益 監 察 委 員 會 職 能 及 改 名 的 建 議 (見 上 文
第 2.4段 )已於 2025年 7月 23日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該委員會自
第八屆立法會起將改稱為立法會監察委員會，其成員組合亦會變更。  

8 現行做法：該 4個委員會的委員選舉均須在內會會議上進行，選舉日期
亦須由內會指定。  

9 該 4個委員會中，只有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的委員
人數可少於席位數目。其餘 3個委員會的所有席位必須填滿。  

10 現行做法：在內會會議上選出委員後，內會會議會暫停，讓相關委員會

委員選出主席及副主席。  
11 現行做法：該 4個委員會的選舉程序在每屆立法會開始時會提交內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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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4：《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行文或技術修訂  
 
2.10 2024年 7月，律政司展開在 “電子版香港法例 ”提供
《議事規則》經核證文本的工作。為統一文體，律政司其後
藉 2024年第6號編輯修訂紀錄對《議事規則》作出格式上的
修訂，而《議事規則》首份經核證文本已於 2024年 11月 7日
在 “電子版香港法例 ”發布。在進行上述工作期間，律政司和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均留意到《議事規則》內有若干
輕微行文不一致之處，這可能源於《議事規則》曾在不同時
期作出修訂，但該等不一致之處並沒有對相關條文的詮釋及
效力造成任何影響。  
 
2.11 就此，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對《議事規則》作出輕微
行文修訂，包括糾正中文及英文文本之間、或單一文本內的
行文或用詞不一致之處，以及改善草擬方式和改正排印
錯誤。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同意藉此機會對《內務守則》作出
一些輕微行文修訂。  
 
2.12 此外，為確保《議事規則》所有版本一致，並精簡
編印安排，日後秘書處編印的《議事規則》印刷本，將以
經核證文本為藍本。  
 
內務委員會及立法會就上述4項建議所作的決定  
 
2.13 內會在 2025年 7月 4日的會議通過上述 4項建議
(立法會CROP 17/2025號文件 )。其後，立法會於 2025年 7月
23日的會議上，通過以下兩項擬議決議案：  
 

(a)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以 修 訂 《 議 事 規 則 》 有 關 條 文 及 通 過

《議員守則》；及  

 

(b) 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9(2)條動議的擬議
決議案，以就上文第 2.5(a)段所述事宜作出
授權。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501!en-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papers/hc20250704crop-1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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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立法會亦於 7月 23日的會議上通過《 2025年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修訂 )條例草案》，以實施上文第2.5(c)段所述
的建議。  

 
2.15 各項優化立法會運作的建議 (包括上文第2.14段所述
的《 2025年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修訂 )條例草案》 )，將自
第八屆立法會的任期開始當日起實施。  
 
  



議事規則委員會  工作進度報告 (2025年 1月至 10月 )  
 

 
 

 
 
 第  8  頁  

第3章  鳴謝  
 
3.1 議事規則委員會感謝各位立法會議員就議事規則

委員會的工作提出寶貴意見並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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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  
 

2025年會期委員名單  
 
 
主席  
 

謝偉俊議員 , JP 

副主席  
 

梁美芬議員 , GBS, JP 
 

委員  張宇人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陳恒鑌議員 , BBS, JP 
郭偉强議員 , BBS, JP 
盧偉國議員 , GBS, MH, JP 
狄志遠議員 , SBS, JP 
林新強議員 , JP 
姚柏良議員 , MH, JP 
黎棟國議員 , GBS, IDSM, JP 
簡慧敏議員 , JP 
蘇長荣議員 , SBS, JP 
 
 

 
 
 
 
 
 
 
 

 (合共：12位議員 ) 
 
 
秘書  盧慧欣女士  
 
 
法律顧問  戴敬慈小姐  

 
 
 


